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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

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19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省招考办有关要求，为切实

做好我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招生计划设置及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形式

拟招生

计划数

一志愿考生进入

复试的基本要求 一志愿考生

上线人数
总分

单科（满分

=100分）

单科（满分

>100分）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23 345 49 74 19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全日制

35 305 39 59 61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原商学院）
8 305 39 59 8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非全日

制

3 305 39 59 3

125600 工程管理 41 170 42 84 41

注：1.会计专业的复试细则另行通知；

2.“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初试成绩要求总分 160，单科

37（满分=100分），单科 74（满分>100分）。

二、接收调剂考生条件及人数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形式

拟接收调

剂考生数

拟发送复

试通知数

接收调剂考生

条件

调剂考生进入复试

遴选规则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全日

制
4 12

1.初试成绩达

到 2019 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考生进

入复试的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

2.调剂报名时

间截止 3 月 22

日 14 点前。

按初试成绩由高到低

遴选，进入复试比例为

调剂考生的 3 倍。

三、复试差额比例

复试应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生源充足的学科领域可适

度扩大差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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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试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地点

3月 25 日

（一）

上午

8:30-11:30

管理科学与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复试考生报到、资格审查，收取体检表、报考

证明材料，发放复试准考证、复试考核表

C3-204

3 月 25 日

（一）

下午

14:00-15:30
工程管理（MEM）考生思想政治理论笔试 A1-203

3 月 25 日

（一）

下午

16:00-18:00
工程管理考生专业课笔试《工程项目管理》 A1-203

3 月 25 日

（一）

下午

16:00-18:00

管理科学与工程考生专业课笔试《工程项目管

理》；建筑与土木工程(原商学院）考生专业课

笔试《工程经济与管理》

A1-201

3 月 25 日

（一）

下午

16:00-18:00

建筑与土木工程（原管理学院）考生专业课笔

试《工程项目管理》
A1-301

3 月 26 日

（二）

上午

8:00-12:00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建筑与土木工程

（原商学院）考生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

丁 1-505

3月 26日
（二）

下午 13:30
建筑与土木工程（原管理学院）考生综合素质

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C3-405

3月 27日
（三）

上午 11:00
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发放拟录取考生调档函、

签订定向就业研究生培养协议
C3-204

注：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复试组织管理

（一）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研究制定本单位复试工作实施细则、分学科领域招生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建议、接收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建议；

2．遴选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品行端正的人员参与复试工作，组织按学科领

域分别成立以研究生导师为主、5-7 人组成的复试工作组，并确定组长 1人；

3．对所有参与复试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政策、业务、纪律等方面的培训，使

其了解政策、熟悉规则、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

4．组织各复试工作组按学科领域制定复试工作实施方案并进行审核；

5．积极组织开展生源调剂的相关工作，提高生源数量和质量，完成本单位招生

计划。

6．组织协调专业课考试、综合素质考核及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等考务工作，保障

场地、设备、人员等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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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织考生复试专业课考试科目，组织复试考生报到，审查考生报考和复试资

格；

8．负责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复试前在本单位网站公布通过审核的学院复试工作

实施细则、招生人数、录取办法、参加复试考生名单（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

初试各科成绩等信息），并对所公开信息进行审核把关和解释说明；

9．按学校研究生招生考试命题、保密、评卷、违规处理等相关管理办法规定组

织复试专业课、同等学力考生加试命题、考试、评卷等工作；

10．加强复试考核试题、考核过程管理和监督，指导复试工作组开展工作，审

核复试现场记录、复试结果；

11．复核、计算各学科领域考生复试成绩和加权总成绩，提出本单位各学科领

域拟录取建议名单；

12．组织调剂的拟录取考生办理拟录取确认手续；为非定向就业考生发放调档

函，调取考生档案材料，组织定向就业考生办理定向就业研究生培养协议。

13．对参加复试而未录取的考生给予必要解释和说明，并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14．汇总并存档本单位各学科领域复试所有环节的试题、答卷、考核表及录音

录像等资料一年备查；

15．接受并配合学校对复试工作进行的检查和监督。

（二）复试工作组职责

1．组织复试工作组结合本学科领域生源实际和研究生培养需要，研究提出本学

科领域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建议和接收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建议；

2．根据本办法规定，组织复试工作组研究制定符合本学科领域特点和研究生培

养实际的复试工作实施方案，包括复试具体内容、综合素质考核方案和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方案等；

3．统筹安排本学科领域复试相关工作，视生源数量和复试工作需要，选派经验

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以研究生导师为主的人员成立若干复试小组，每组

成员不少于 5人，并指定组长 1人；

4．组织命制本学科领域复试专业课笔试、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综合素质考核及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试题；

5．对复试小组的所有成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其熟悉规则、掌握方法，明确工作

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并统一各复试小组的评分标准、细则和程序；

6．组织本学科领域复试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现场记录并给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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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分数，并全程进行录音录像。

六、复试内容

（一）专业能力考核

1.专业能力考核内容、程序、方式及时间；

专业能力考核方式为笔试，主要测试考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全面考核考生

对本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考试科目一般按

考生报考学科领域所规定的科目进行，管理科学与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全日制、

非全日制）和工程管理（非全日制）专业课笔试科目为《工程项目管理》；建筑与土

木工程（原商学院）专业课笔试科目为《工程经济与管理》，每科满分为 100 分，考

试时间为 2小时，《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与管理》考试大纲见研究生学院网页。

其中，工程管理的笔试考试科目还包括思想政治理论。

2.调剂考生复试专业课笔试科目选择的规定和说明。

专业能力考核方式为笔试，主要测试考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全面考核考生

对本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管理科学与工程

专业课笔试科目为《工程项目管理》，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2 小时，《工程项

目管理》考试大纲见研究生学院网页。其中工程管理的笔试考试科目还包括思想政

治理论。

（二）综合素质考核

1.综合组织考核内容

（1）本专业理论知识、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包括管理学、工程经济学、工程项

目管理、经济学、房地产经营管理、运筹学等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诚信评判；

（3）学科领域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事业心、责任感、

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及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2.综合素质考核程序

综合素质考核首先做自我介绍，然后从考题库中随机抽取 3 道题并选择回答 2

道题。同时，回答老师当场提出的 3-5 个问题。

3.综合素质考核方式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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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同一学科领域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

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应统一。

4.成绩的评定原则

根据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对本学科或本领域的理论知识、应用技

能掌握程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本学科或本领域发展的潜力及回答问题的正确性

等评定综合素质考核成绩。

（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内容

公共外语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或建筑与土木工程的专业外语听说、表达能力。

2.外语听说能力测试程序

外语听说能力以自我介绍和老师提问的形式进行。

3.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方式及时间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采取面试形式，每位考生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5

分钟。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及成绩评定原则

（1）发音的标准程度、用词的准确性和用词范围；

（2）语言的长短、连贯性和流利程度；

（3）语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4）语言的听力理解程度。

（五）同等学力考试加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为《管理学》和《房地产经营管理》，满分均为 100 分，

各科考试时间为 2小时，考试大纲见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七、成绩确定方法

（一）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

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其中专业课笔试占 50%，综合素质考核占 40%，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占 10%。

2.工程管理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专业课笔试占 40%，思想政治理

论笔试占 10%，综合素质考核占 40%，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占 10%。

3.考生综合素质考核成绩由每位复试工作组或复试小组成员独立给出分数，去

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取算术平均值得出；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由每位测试人员独

立给出分数，取算数平均值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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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项复试成绩均作四舍五入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5.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课笔试、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 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6.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及体检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

格者不予录取。

7.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其中任何一门考试成绩

低于 60 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二）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管理科学与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考生的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

0.2×60%+复试总成绩×40%，并以此成绩排序，按录取原则和招生计划确定拟录取

名单。

工程管理考生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3×60%+复试总成绩×40%,并

以此成绩排序，按录取原则和招生计划确定拟录取名单。

八、拟录取原则

（一）一志愿、调剂考生录取原则

1.各学科领域参加复试考生按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的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分

别排序。按一志愿优先原则，在按成绩高低从成绩合格的一志愿考生中录取完成后，

再按总成绩高低从成绩合格的调剂考生中录取。

2.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建筑与土木工程考生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相同时，按初试

成绩高低顺序录取；初试成绩相同时，按数学成绩高低顺序录取；数学成绩相同时，

按外语成绩高低顺序录取。

3. 工程管理（MEM）考生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相同时，按初试成绩高低顺序录

取；初试成绩相同时，按管理类联考成绩高低顺序录取；管理类联考成绩相同时，

按外语成绩高低顺序录取。

（三）不予录取原则

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课笔试、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力

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 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及体检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

者不予录取。

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其中任何一门考试成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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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0 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录取结果公布后，考生须当场确认拟录取结果。调剂考生如 2 小时内不确认

的，视为放弃，由学院按录取原则递补录取。

2.本年度复试采用分阶段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完成后，有剩余名额再进行下一

阶段的复试。

3.本细则未尽事宜由管理学院 2019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九、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席秋红，联系电话：024-24692209

田 甜， 联系电话：024-24692218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2019年 3月 21日


